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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现状]

“如果之前有人管管我，如果我早知
道会这么严重，我就不敢这么干了。”冷冷
地说完这句话后，因盗窃行为被刑事拘留
的小Z低着头不愿再交流。目前中国青
少年犯罪已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预防青
少年犯罪研究会发布数据显示，青少年出
现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2.2岁。

幼时母亲患抑郁症自杀、父亲身体不
佳、单亲家庭亲子沟通不畅、亲戚抚养，在
典型的家庭监护缺失困境儿童成长环境
下长成的小Z早在刚进入初中阶段时就
出现了初次不良行为。15周岁时抢包、
破坏公物，因年龄尚小而免受处理，肆无
忌惮的小Z半年后实施盗窃行为时却没
能再次免于处理，已经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的他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办并进入司法程
序。事实上，像小Z这样曾经触法未受处
理后又再犯的未成年人并不在少数。

随着社会的急速变迁和经济的飞速发
展，互联网时代下触法未成年人的恶性案
件屡屡出现，引发社会广大关注和热议。
但在这些极端个案之外需要重视的是案情
并不严重但整体数量庞大的实施犯罪行为
却未受处理的“触法未成年人”群体。

6月1日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显示，近年
来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在连续多年下降趋
于平稳后有所回升，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
量呈上升态势。涉未成年人犯罪稳中有
变、司法保护任重道远。

“触法未成年人”不是少数 犯罪数量近年回升

淮海国际广场，地处徐汇区淮
海中路繁华商业中心，是一幢5A甲
级写字楼，分为地上45层、地下3
层。

作为市中心淮海路商圈的甲
级写字楼，大厦吸引了来自中外
各行业公司的入驻，客户组成主
要有广告、公关、文化传媒、生物
医疗、律师事务所等。其中，外资
公司共13家，占所有租户比例的
22%。500强租户有IPG集团、奥雅
纳、光大证券、日本出光、日航、美
航等。

淮海国际广场招租

租赁热线：
021—64724321吴小姐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在辖区，我曾接触过一位患有
严重强迫症的青少年，一年四季洗手一定要
洗到腋下，还不能用毛巾擦，要自然风干。
由于长期宅在家，无法正常和人交流。”

自200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五医
院心理科主任刘素珍在新泾镇创建了自己
的公益组织——刘博士心理咨询阳光工作
室后，近几年她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来咨
询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已成为一个热点。

就如上述提到的那位青少年，在刘素
珍和团队老师多次接触后才了解，他在小
学时，由于被同学诬陷偷橡皮，班主任当着
所有同学的面狠狠批评了他，导致其自尊
心受到了严重打击。高中毕业后，他原本
想去参军，办妥了所有手续，最后却还是没
能如愿，从此不愿出门学习和工作。

“我们介入后进行了心理干预和治疗，
他已经逐渐恢复健康，也走入社会参与工
作，但这样的案例在生活中非常普遍。“刘素
珍提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事情，由于心智不成熟，受伤后如果
不及时引导会形成扭曲的价值观，不仅影
响自我成长，也会对社会产生偏激的认知。

所以，长宁区首家“社区儿童心理健康
工作室”成立了，设在新泾镇社区事务受理
中心的一间普通办公室后面，布置温馨，天
蓝色的墙壁，白色的沙发，有绿植有鲜花，
让人放松。

据悉，儿童心理健康工作室已通过网
络直播的方式，为辖区儿童和家长开展了
《未成年人性取向课堂——我是男孩还是
女孩》《给家长的自我滋养课——做不被耗
竭的父母》等课程。

工作室还将定期请儿童青少年心理专
家走进居民区，或网上开展健康巡讲、义诊
咨询等服务，并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心理健
康知识宣传教育，让更多青少年了解精神
卫生、心理健康相关知识，使家长、学校、社
会更准确地把握儿童青少年心理特点，共
同维护和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

14岁以下的“问题少年”如何处理？上海探索新机制

违警触法未成年人工作试点启动
近几年，对于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一直没有停

止。事实上，14岁以下的“触法未成年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
无责犯罪儿童）如何处理，成为司法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一道难
题。6月，团市委、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保护办公室启动了违警
触法未成年人工作试点，开展触法未成年人群体的即时转介与
跟进服务机制，探索未成年人司法与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整
体性前移。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未成年
人保护法》修订的关键时期，当大家都聚
焦与争论于究竟是降低刑责年龄还是引
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时，上海未成年人司
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开始探索一条崭新
的途径。

6月，团市委、市青少年服务和权益
保护办公室启动了违警触法未成年人工
作试点。试点项目得到了相关区政法委、
团委、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大力支持和
配合，将以试点形式在徐汇、长宁、杨浦、

青浦、崇明、奉贤六区，推进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者与公安机关之间对于实施了违
法或犯罪行为但因责任年龄或其他法定
原因免受处罚的未成年人群体的即时转
介与跟进服务机制，探索未成年人司法与
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整体性前移。

试点同时将以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对
未成年人行为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
以此为监护困境儿童社会工作服务和以
不良行为学生为对象的联驻校社会工作
服务提供理论依据和介入角度。

[尝试] 启动违警触法未成年人工作试点探索崭新途径

当前，我国对这一群体依据相关法律
确立了数种措施予以帮教，但从实践层面
来看，目前这些措施均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对于司法机关来讲也只能被动无奈
地陷入困局，即只能等到触法未成年人达
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
到适用刑罚的程度，才去处罚。

上海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立法课题组专
家、华东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问题》编务
主任田相夏告诉记者，真正的难点在于干
预措施不到位，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闭环。

未成年人犯罪往往都会有苗头：比如
在学校里小孩子打人、欺凌，但现在学校、
社会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承接措施。“假如

一个班级里，排名后10位的同学存在不
良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老师不
敢去管，也不会去管，因为我们缺少一套
有立体化的惩戒措施。在家庭里也是一
样，未成年犯罪的很大的根源来源于父
母，父母的恶劣行径影响了孩子，受到影
响的孩子有了不良行为，也无法从父母那
里得到干预，就这样形成了一条矛盾链。”

专家表示，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
要遵循双向保护的原则——既保护未成
年人，又保护社会利益。当前社会上广泛
议论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或是引入英美
法系“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举措是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难点] 干预措施不到位 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闭环

作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
作体系的重要组成力量，以上海市阳光社
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为代表的专业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16年来累计为超万名涉罪
未成年人提供司法社会工作服务，在构建
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方面取
得了重大的进展。

“依托十余年来的素材积累，我们研
究发现，除少部分冲动等因素导致之外，
80%以上的16至25周岁的涉罪青少年早
在他们初中阶段前后就开始滋生初次不
良行为。因此他们的犯罪行为产生有其

必然性存在。”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
务中心信息管理主任张瑾瑜表示。

大部分涉罪青少年都是在监护缺失
或不当的困境家庭环境长成，家长的价值
观、行为本身就会对孩子造成代际传递的
影响。在小升初后，这些监护困境的孩子面
临环境、同学、学业压力的巨大变化后，因为
缺乏来自家庭的支持，很容易因为无法适应
而滋生例如旷课、逃学等初次不良行为。之
后如果没有来自家庭或学校的有力监管，这
些原本程度尚轻的不良行为就会逐渐严重，
极有可能演变为违法或触法行为。

[成因] 主要来自监护的缺失或问题家庭环境的影响

工作室负责人在介绍工作室的情况。 受访者供图

长宁成立首家
社区儿童心理健康工作室


